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2024年度，我局共收到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10万元。分解下达绩效目标为：加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监测工作，全面完成总局下达的抽检监测任务；加强食品安全监管，持续推动落实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；加强食品领域重大案件查办，严厉打击食品违法行为；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，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素质。
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该项资金于2024年8月下达我局，预算金额1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上年无结转指标。截至12月底，该项目资金支出10万元，主要用于开展总局下达的抽检监测任务，加强食品安全监管，开展食品领域重大案件查办，严厉打击食品违法行为，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，提升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素质等方面。预算执行率达100%，年末结转0万元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我局对该项资金管理情况全程监督，专款专用、拨付及时，资金支出范围符合文件规定，财务管理规范，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理、虚列项目支出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和超标准支出等现象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项目资金安全运用得到有效控制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截至2024年12月底，全面完成总局下达的抽检监测任务，食品安全监管持续加强，食品领域重大案件查办力度不断加大，食品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，监管能力及监管队伍素质取得有效提高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

指标1：市场监管局验证快检结果数量

2024年绩效指标值抽检300批次，实际完成验证快检300批次，目标任务完成率100%，验证结果合格率100%。
指标2：食品领域重大案件查办数

年度绩效指标值应查尽查，实际完成重大案件查办17件，通过开展食品领域重大案件查办，严厉打击食品经营违法行为，为全市食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。

（2）时效指标。

指标1：食品监管专项工作整体完成时间

年度绩效指标值2024年12月31日前，实际完成时间2024年12月31日前，完成全年食品安全监管专项工作。
（3）成本指标。

指标1：项目总成本

年度绩效指标值10万元，实际支出10万元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。

指标1：辖区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活力

通过大力培育食品龙头企业、着力推动食品产业建设，我市食品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。
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。

指标1：辖区内与补助资金相关的重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事故发生数

2024年辖区内未发生与补助资金相关的重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事故，数量0次，实现年初目标。

（3）可持续影响指标。

指标1：食品安全执法能力和监管能力

通过加强经费保障，落实食品安全培训、宣传工作，加强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装备配备，逐步提升食品安全执法能力和监管能力，保障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积极适应新形势、新变化，聚焦重难点问题，创新监管模式，食品安全监管效能不断提升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①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

指标1：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

我局始终坚持将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努力营造群众广泛参与、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，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监管满意度超过85%。

三、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4年度，我局基本实现中央食品监管补助经费总体绩效目标，完成各项绩效指标。因资金下达时间较晚，项目资金使用总体规划及预算执行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。下一步，将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提前谋划好2025年度食品监管工作，充分发挥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保障效益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下一步，将加强2024年度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结果应用，进一步提高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，并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及时公开自评结果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巡视、审计和财会监督中未发现相关问题。

六、附件

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自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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